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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认购产业投资基金份额暨与专业投资

机构合作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和项目投资

资金运营需求的前提下，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吉利海河共创投

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基金”）基金份额，

依托专业投资机构的资源优势，立足于公司长期战略和长远目标，通过投资基金

布局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协同性的领域，进一步挖掘产业链上下游及横

向优质企业，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合伙企业拟认缴出

资额为人民币240,200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

民币4,000万元，认缴出资占比为1.67%。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章规则及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

二、主要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专业投资机构基本情况

基金管理人：吉利（天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91MA07HRJC9D

成立时间：2022年1月19日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泉州道3号北塘建设发展

大厦B座215室（北塘湾（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托管第534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曹项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浙江吉利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主要投资领域：专注于绿色出行、新能源、新材料、智能交通、关键零部件、

汽车半导体、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投资

吉利（天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吉利资本”）已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73389。吉利

（天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吉利（天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

投资人吉利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吉利投资管理（镇江）有限公司、集励

（三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经查询，吉利（天

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普通合伙人

1、企业名称：吉利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8238TJ12

成立时间：2023年1月10日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 -中关村科技园融汇商务园一区

13-2-330-17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权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主要股东：吉利投资（三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吉利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吉利投资

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与基金管理人吉利（天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

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吉利投资管理（镇江）有限公司、集励（三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经查询，吉利投资管理（天津）有限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企业名称：吉利投资管理（镇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91MAC8H0W881

成立时间：2023年1月10日

注册地址：镇江市新区丁卯街道潘宗路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权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主要股东：吉利投资（三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吉利投资管理（镇江）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吉利投资

管理（镇江）有限公司与基金管理人吉利（天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

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吉利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集励（三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经查询，吉利投资管理（镇江）有限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有限合伙人

1、天津泰达海河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70G2Q2X

成立时间：2020年4月22日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旷世国际大厦2-1204（天津

信隆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403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泰达海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300,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12506832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天津泰达海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

股比例为0.0333%。

天津泰达海河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利益安排。经查询，天津泰达海河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集励（三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4MAC8H7MG97

成立时间：2023年1月10日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三亚市天涯区三亚中央商务区凤凰岛1号楼A座1608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吉利投资（三亚）有限公司

出资额：25,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主要股东：吉利投资（三亚）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为

1.3333%。

集励（三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集励（三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基金管理人吉利（天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

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吉利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吉利投资管理（镇

江）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经查询，集励（三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0F3F

成立时间：2015年10月15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栖霞路26弄2号1202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昊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12506832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5833668311


经营范围：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

主要股东：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经查询，财通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上海建发造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U31Q

成立时间：2021年4月19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288号1805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主要股东：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为0.1%。

上海建发造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经查询，上海建发造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厦门建发利福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8TN21N38

成立时间：2021年7月28日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栖霞路26弄2号1202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70,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主要股东：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为0.1427%。

厦门建发利福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9631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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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经查询，厦门建发利福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6、镇江云帆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11MA27KHT31Q

成立时间：2022年8月16日

主要经营场所：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路61号国控大厦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镇江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6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为

20%，镇江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为7.6923%。

镇江云帆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经查询，镇江云帆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中金旗盛（新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MABU6N6K1Y

成立时间：2022年7月15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三花路2号科创服务中心1011

室（住所申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主要股东：中金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

为1%。

中金旗盛（新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经查询，中金旗盛（新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6199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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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

8、厦门翔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W23EM9R

成立时间：2022年8月30日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3号厦门国际航运

中心C栋4层431单元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蒋中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厦门翔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经查询，厦门

翔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江苏无锡山水闲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C8AB0X05

成立时间：2023年1月10日

主要经营场所：无锡市滨湖区科教创业园4号楼20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闲庭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主要股东：闲庭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

比例为1%。

江苏无锡山水闲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经查询，江苏无锡山水闲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10、安徽国控资本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3MA8LJ7LX7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81770857


成立时间：2021年5月18日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二期B座1703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徽国控资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安徽国控资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

比例为0.1%。

安徽国控资本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经查询，安徽国控资本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11、厦门国升轻工未来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MAD781FY7P

成立时间：2023年12月6日

主要经营场所：厦门市同安区云谷路36号508室之二十三单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国升发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双涵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主要股东：厦门国升发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股比例为0.0998%，厦门双涵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

例为0.0998%。

厦门国升轻工未来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利益安排。经查询，厦门国升轻工未来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3H48

成立时间：2020年1月3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安波路1012-1号A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泰君安君本（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800,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主要股东：国泰君安源成（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

人，持股比例为14.985%。

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经查询，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13、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7LHLBY79

成立时间：2022年3月31日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通州区滨惠北一街3号院1号楼1层1-8-107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首钢产投（北京）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出资额：4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首钢产投（北京）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

比例为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经查询，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青岛汇铸英才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MA94A2FQ5Q

成立时间：2021年6月11日



主要经营场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34号6号楼101-024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国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青岛国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为

0.0999%。

青岛汇铸英才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经查询，青岛汇铸英才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15、上海汇资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98715347P

成立时间：2014年6月30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020号501A22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欣迪

注册资本：699,422.2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均除

经纪）。

主要股东：上海徐汇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9.714%。

上海汇资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经查询，上海汇资

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6、成都交子中赢创新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E4XWQ09H

成立时间：2024年11月7日

主要经营场所：成都东部新区三岔街道公园大道2568号西部金融创新中心

2-1-4-24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交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出资额：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25%，

成都交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为0.05%。

成都交子中赢创新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

益安排。经查询，成都交子中赢创新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17、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创业投资壹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D81WCE12

成立时间：2024年1月5日

主要经营场所：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41楼G单元之二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建发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4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主要股东：厦门建发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

为0.025%。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创业投资壹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经查询，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创业投资壹期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8、上海国际集团创科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EB10411L



成立时间：2025年2月26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1328号3楼368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400,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主要股东：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股比例为0.4877%。

上海国际集团创科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

安排。经查询，上海国际集团创科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19、嘉兴嘉国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E8YGQB40

成立时间：2024年12月31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

212室-2（自主申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市嘉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嘉兴市嘉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比例为

1%。

嘉兴嘉国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经查询，嘉兴嘉国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1、名称：吉利海河共创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泉州道3号北塘

建设发展大厦B座215室（北塘湾（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托管第12号）。

4、合伙企业规模：人民币240,200万元，所有合伙人均以货币出资，目标认

缴规模为240,200万元人民币，首次募集后基金规模为100,200万元人民币，本轮

募集完成后基金规模为240,200万元人民币。

5、执行事务合伙人：吉利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吉利投资管理（镇

江）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备案情况：合伙企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股权投资基金，

登记编号为SZR497。

8、出资进度：合伙人认缴的有限合伙出资，应根据普通合伙人的要求在经

营期限内缴付。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应按照普通合伙人缴资通知的要求分期缴

付，每一期出资均应由所有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比例分别缴付；有限合伙人亦

可根据其与普通合伙人的约定提前缴付全部或部分出资。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范围：重点投资运作主体在中国或与中国本土应用密切相关，并

且具备快速成长潜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汽车核心零部

件、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车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物/互

联网等领域。

（二）存续期限：有限合伙作为基金产品的经营期限为自首次交割日起满六

年之日止（“经营期限”）。根据有限合伙的经营需要，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方

式延长两年。

（三）管理和决策机制

1、有限合伙聘任吉利资本向有限合伙提供基金募集、投资管理和行政事务

服务。同时，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和操作质量，普通合伙人设投资委

员会，其成员由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向普通合伙人提

出支持或否决有关对投资组合公司的项目投资的收购或出售的意见（包括基于合

规性及便利性等因素考虑，是否设置特殊目的载体实施项目投资等）。投资委员



会向普通合伙人负责。

2、投资限制

有限合伙不得进行下列投资：

（1）投资于土地或房地产项目；

（2）从事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流通股股份的交易（“证券交易”），但是前

述证券交易不包括：有限合伙在从所投资项目退出时进行的证券交易；并非以获

取短期差价为目的、通过大宗交易或者协议转让等中国法律和相关证券监管机构

所允许的方式从非散户手中购买上市公司的股份，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配售

的股份；但用于上述认购和配售的资金不得超过有限合伙总认缴出资额的20%；

（3）进行使有限合伙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提供赞助和捐赠；

（5）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投资行为。

3、有限合伙对同一投资组合公司进行超过有限合伙总认缴出资额20%的项

目投资，须经合伙人会议审议并经合伙人半数同意方可施行。

（四）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

（1）普通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即有限合伙存在两名执行

事务合伙人。合伙协议项下涉及普通合伙人作出的各项行为和决定，包括但不限

于需经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事先同意、选定或指定的事项，除另有明确约定之

外，均由两名执行事务合伙人共同协商一致后作出并执行。普通合伙人排他性的

拥有有限合伙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全部权力，

该等权力由普通合伙人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

（2）普通合伙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关于执

行事务合伙人的有关规定。

（3）在遵守合伙协议约定的前提下，普通合伙人有权以有限合伙之名义，

在其自主判断为必须、必要、有利或方便的情况下，为有限合伙缔结合同及达成

其他约定、承诺，管理及处分有限合伙之财产，以实现有限合伙之经营宗旨和目

的；普通合伙人为有限合伙与管理公司订立管理协议时，应遵守合伙协议的约定。

（4）普通合伙人可将有限合伙募集和/或投资业务的管理职能委托适格的管



理公司承担。普通合伙人有权代表有限合伙与管理公司就其管理服务事宜签订管

理协议，该等管理协议中涉及的与有限合伙的管理或运营相关的约定应与合伙协

议实质一致。普通合伙人应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管理公司遵守

合伙协议明确规定为管理公司之义务的义务。

（5）普通合伙人及其委派的代表为执行合伙事务所作的全部行为，包括与

任何第三人进行业务合作及就有关事项进行交涉，均对有限合伙具有约束力。

（6）普通合伙人对于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2、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

（1）有限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协议行使除名、更换、选定执行事务合伙人

等权利。

（2）合伙协议所有规定均不构成有限合伙人向有限合伙介绍投资的责任或

对有限合伙人其他投资行动的限制。有限合伙人行使合伙协议规定的任何权利均

不应被视为构成有限合伙人参与管理或控制有限合伙的投资或其他活动，从而引

致有限合伙人被认定为根据法律或其他规定需要对有限合伙之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的普通合伙人。

（3）除非合伙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外，所有有限合伙人在合伙协议项下的权

利没有优先与劣后之分，在收回投资及获取有限合伙可能分配的其他财产方面，

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拥有比其他任何有限合伙人优先的地位。

（4）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有限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但有限合

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1）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参与决定普通

合伙人入伙、退伙；2）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3）在执行事务合伙人

征求其意见的情况下，参与选择承办有限合伙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4）获

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财务会计报告；5）按照合伙协议约定，为了与其持有的合

伙权益直接相关的正当事项查阅有限合伙的会计账簿；6）在有限合伙中的利益

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或仲裁；7）执行事务合

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有限合伙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

起诉讼；8）依法为有限合伙提供担保。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

有限合伙的投资业务及其他以有限合伙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或代表有

限合伙签署文件，或从事其他对有限合伙形成约束的行为。



（5）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责任。

（五）入伙、退伙

1、入伙

拟转让合伙权益的有限合伙人申请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满足合伙协议项

下“有效申请”的，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履行转让程序，拟议受让方入伙；同时，

有限合伙在后续交割中可按照约定接纳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新的有限合伙人加

入有限合伙，应签署书面文件确认其同意受合伙协议约束。

普通合伙人担任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期间，除非镇江普通合伙人或者天津

普通合伙人根据约定将其合伙权益全部转让给继任的普通合伙人，否则有限合伙

不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入伙。

2、有限合伙人退伙

（1）有限合伙人可依据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从而退出有限合伙，

除此之外，有限合伙人不得提出退伙或提前收回出资的要求。

（2）如有限合伙人为满足法律、法规及有权机关的监管规定及变化而不得

不提出退伙，经普通合伙人独立判断该有限合伙人退出有限合伙将更有利于有限

合伙的整体利益，普通合伙人可独立决定，该有限合伙人可退伙或被强制退伙。

（3）有限合伙人发生下列情形时，当然退伙：

a、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b、持有的合伙权益被法院强制执行；

c、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

d、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他情形。

有限合伙人依上述约定当然退伙时，有限合伙不应因此解散。

2、普通合伙人退伙

（1）普通合伙人在此承诺，除非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在有限合伙按照合伙

协议约定解散或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始终履行合伙协议项下的职责；在有限合

伙解散或清算之前，不得要求退伙，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其自身亦不会

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2）普通合伙人发生下列情形时，当然退伙：

a、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b、持有的全部合伙权益被法院强制执行；



c、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适用于普通合伙人的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其

他情形。

普通合伙人依上述约定当然退伙时，如有限合伙因未能及时接纳新的普通合

伙人而不再符合法律规定的存续要求，则有限合伙依法解散。

（六）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收益分配

有限合伙的可分配现金，不得再用于项目投资，应于取得后尽早分配，最晚

不应迟于有限合伙取得该等可分配现金之会计年度结束之后的九十（90）个工作

日。原则上，可分配现金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按照权益比例进行初步划分，归属普

通合伙人的金额，应直接分配给普通合伙人；按照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计算的初

步划分归属于每一有限合伙人的金额，按照回本、提取优先回报、进行追赶分配

与超额收益分配的顺序在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及/或特别有限合伙人之间

进一步分配：

2、亏损分担

受限于合伙协议约定，有限合伙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比例分

担；但，因项目投资发生的亏损，应在参与该项目投资的合伙人之间按照权益比

例分担。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合伙协议引起的及与合伙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按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

各方均有约束力。除非仲裁庭有裁决，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还应补

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

（八）合伙协议生效

合伙协议经各合伙人签署后生效，合伙协议签署后经普通合伙人认定的有限

合伙人自其书面确认受合伙协议约束时对该有限合伙人发生法律约束效力。

五、其他说明

1、公司对合伙企业拟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决权。

2、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的合作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3、公司本次投资前12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购，不存在在合伙企业中任职的情况。

六、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有利于借助合伙企业的平台优势、专业团队优势和项目资源及

渠道优势，加快公司对智能制造相关优秀标的公司的了解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推

动公司智能制造领域相关业务的发展。

2、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是在充分保障公司运营资金需求，

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1、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的的风险；

2、因投资标的所处市场的变化等因素导致其收益不达预期甚至导致亏损的

风险，公司以出资额为限承担可能的亏损风险。

公司对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将结合整体宏观经济

走势，深入了解和掌握行业发展方向，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管理、标的项目的甄

选、投资的实施过程以及投后管理的开展，通过与共同投资人共担风险，减少投

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失败或亏损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八、备查文件

1、《吉利海河共创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2、《吉利海河共创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之附

属协议》。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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